
 
 

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穗府行复〔2024〕154号 

 

申请人：黄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。 

地址：广州市小北路 65号华宇大厦 12 楼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唐子奇，职务：主任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8 日作出的《办理结

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235号），向本府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235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 1963 年 9 月出生，现户口在佛山顺德，1979 年在

广东佛山市顺德 X 厂参加工作，1991 年 10 月辞职，之后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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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企业单位和社会个体无间断的参加工作。由于当时的制度和

一些政策的落实，在佛山顺德大良社保办理并确认了 1984 年 1

月至 1991 年 10 月的视同缴费年限 7 年 10 个月。2000 年 1 月

起在佛山、高明工作并参加了社会保险，2011年 2 月调到广州

工作并继续参保至 2020年 7 月。 

当时佛山市顺德的视缴年限是根据佛山当时的相关文件，

在政策落实时已第一时间配合提供了个人档案到社保部门办理

一切所需要办理的手续，并已录入系统，而且在佛山社保旧系

统也可以查阅并打印留存，证明当时佛山是有政策支持并确认

视缴年限，本人诉求并恳请落实方案一，广州确认通过佛山顺

德的视缴年限 94个月，在广州办理退休相关事宜。方案二，可

把在高明和广州所有的社保年限调回户口所在地顺德办理相关

退休事宜。方案三，把顺德、大良和广州的视缴及参保年限调

到参保年限最长的参保地高明办理退休事宜。总之，佛山的视

缴年限是已确认无误的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所认定的事

实清楚，适用法规正确 

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报 1979 年 12 月至 1991 年 10 月在广

东省佛山市顺德 X 厂工作的时间审核为视同缴费年限。经查申

请人的人事档案原始资料，其曾在广东省国营顺德 X 厂工作，

但缺少足以证实其离开的时间和性质的合法有效原始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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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：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

案》第十章第三十九条关于“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

业连续工作的时间计算之，如曾离职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

工作之日算起”；2.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

款 “1998 年 7月 1 日前（不含本日），被保险人已参加社会养

老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。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

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，在当地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

暂行规定》前，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”

的规定，我省企业人员审核视同缴费年限须满足相关条件： 

（1）在原单位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》

时，个人具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计算：

如曾离职，本企业工龄（也即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

业工作之日算起； 

（2）连续工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

位的干部或固定职工身份。 

鉴于缺少足以证实申请人离开单位时间和性质的合法有效

原始资料，且若如申请人所述，其于 1991年离开，其在原单位

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》前已离开，不再具

有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和固定职工身份，不符

合上述审核条件，因此其申报的 1979 年 12 月至 1991 年 10月

在广东省国营顺德 X 厂工作的时间不符合国家和省计算连续工

龄的政策规定，不能视同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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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发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程序合法 

 申请人于 2023年 10 月 16日提起视同缴费年限审核的申

请，因申请人不符合视同缴费年限审核的条件，被申请人于

2023 年 11 月 8日依法作出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(穗社保工龄告

〔2023〕4235 号)，并依法委托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
于同年 11 月 15日送达申请人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所认

定的事实清楚，适用法规正确，程序合法，符合法定管理权限，

恳请广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3 年 10 月 16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报其 1979 年 12

月至 1991 年 10月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X 厂工作的经历，申请

审核视同社会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。 

2023 年 11 月 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

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4235号），告知申请人：“一、审核条件：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（见本告知书附件部分）规定，

对于你申报视同缴费年限的工作经历，需要以原始材料作为证

明，审核是否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（一）在原单位实施《广东省

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》时，个人具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

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计算：如曾离职，本企业工龄（也即

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算起；（二）连续工

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或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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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身份。二、工作经历：你向本中心申报 1979 年 12 月至 1991

年 10 月在广东省国营顺德 X 厂工作的时间审核为视同缴费年

限。经核查你的原始人事档案，你的工作经历情况为：曾在广

东省国营顺德 X厂工作，但无离开该单位的有效原始资料。三、

审核结论：因你的档案内无可证实你离开原单位时间和方式的

有效原始资料，且若如你所述，1991 年离开，在原单位实施《广

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》已离开，不再具有国有和县

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和固定职工身份，不符合上述审核

条件，故你申报的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。”该告知书于

2023 年 11 月 15日送达申请人。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。 

在案证据《录用人员登记表》《学徒工（熟练工）学习期满

转正、定级鉴定表》《企业职工统一工资标准浮动升级审批表》

《固定一九八五年企业职工工资套改浮动升级工资呈批表》《企

业职工奖励晋级工资呈批表》《“挂钩”企业效益工资升级呈批

表》证实申请人曾在广东省国营顺德 X厂工作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》第三

十九条规定：“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业连续工作的时

间计算之，如曾离职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算

起……”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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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998 年 7 月 1 日前（不含本日），被保险人已参加社会养老

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。国有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

原干部和固定职工，在当地实施《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

行规定》（粤府〔1993〕83 号）前，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

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我省企业人审核视同缴费年限需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：一是在原单位实施《广东省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》

时，个人具有连续工龄。连续工龄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计算：

如曾离职，本企业工龄（也即连续工龄）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

业工作之日算起；二是连续工龄期间，个人具备国有和县以上

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干部或固定职工身份。 

本案中，根据现有原始档案资料记载，申请人曾在广东省

国营顺德 X厂工作，但档案内无其离开该单位时间和性质的原

始资料，且如其申报 1991年离开该单位，亦不符合上述审核条

件，故申请人申报的原工作时间不能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。 

在程序方面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，依法开展核查，在合

理期限内作出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，并及时送达申请人，符

合法律规定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符合法律

法规、政策文件的规定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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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办理结果告知书》（穗社保工龄告〔2023〕

4235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三日



 


